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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者不能當特首乃中央底線
港各界指《基本法》已有框架 非臨時附加條件

網民批戴耀廷搞網投騎劫民意

蔡毅梁美芬批「佔中」不得人心犧牲公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在與部分建

制派議員座談時強調，「堅持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條底線」。本港社會各

界人士均認為，喬曉陽強調的這條底線，絕不是喬曉陽「個人」的說法，而是中央政府的底

線，也是《基本法》定下的框架，在未來普選特首時，本港必須落實此一《基本法》的根本

規定，這對港人來說，也是維護「一國兩制」的最佳保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法律系
副教授戴耀廷提出所謂「佔領中環」，聲稱是「為
了全港市民爭取民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反對派策動「佔領中環」
抗爭，是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更是非常不
負責任做法，肯定不會得到市民支持。香港城市
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在香
港電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中批評，是次發起
「佔領中環」者，顯然是要犧牲公眾利益，破壞市
民正常生活，並非是為了尋找一個本港未來政制發
展的可行方案，而只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
蔡毅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基本法》已

經清楚訂明了香港的普選框架，要經由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而行政長官必須愛
國愛港的標準更是基本政治常識，並狠批反對派策

動「佔領中環」抗爭，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
「反對派預早提出政治籌碼，企圖與中央政府談
判，但他們過於急進，亦忽略了香港是特別行政區
並非獨立國家，為此，大家根本無可能就《基本法》
及人大常委會決定訂明的普選大原則展開談判，大
家應該理性務實，聚焦討論政改諮詢及具體辦
法」。

愛國愛港是基本常識

梁美芬昨日在《給香港的信》中指出，自己尊
重言論自由，但倡導「佔中」者只考慮自己的想
法，從沒有正面回應一旦有激進的參與者在「佔
中」時引起混亂，他們會如何應付，而事件的發
展令人感覺到，是倡議者將自己的「夢想」凌駕
於其他人的權利之上，犧牲大多數人士的利益，

尤其是犧牲正常商業運作、股票市場、交通等，
甚至加重警方工作壓力，「這怎可以稱得上是民
主精神呢？」

不同意者被迫「受罰」

她說，倡導「佔中」者稱是次運動是「犧牲自己
爭取民主」，但事實和現實卻正好相反；當其他良
好公民不同意倡導者的行徑時，就會「受到懲
罰」，包括「無法正常在中區工作、學習，或過㠥
他們的正常生活等，這公平嗎？完全只是滿足個人
私利，犧牲香港的法律和秩序⋯⋯他們（倡導『佔
中』者）可能不希望妥協，但應該尊重其他人意
願，就是希望有一個平穩和理性的談判，在是次政
制發展中取得最大的共識」。

籲懷寬恕仁慈溝通

梁美芬指出，自己尊重不同的政治見解、觀點，
但大家應該以寬恕、仁慈的心溝通，而根據她與內
地交流超過20年的經驗來看，一個成功的談判，在
開始時必須有要求妥協的準備，才能夠訂出一個讓
大多數人均能接受的模式，反之，倘按目前反對派
堅持「只有一種模式」的態度，強迫別人去考慮其
建議，甚至不惜犧牲公眾的利益，和良好的社會秩
序、國際商業中心等條件，勢必會造成更多的障
礙，為香港的政制改革增添難度，離民主之路只會
越來越遠。
另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昨日在《城市論

壇》回應所謂「佔中」時表示：「呢個表達自由香
港是尊重，希望不要有亂子發生，大家要謹慎。」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則說：「『佔領中
環』實際是癱瘓中環，我不希望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中對普
選行政長官規定需要由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提名
候選人，惟本港社會對有關民主程序暫未能形成共
識。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
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民主程序是普選行政
長官兩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希望本港於民主程
序有很透徹的諮詢，以得出符合《基本法》規定的
方案。

委員會提名 說法23年如一

譚惠珠昨日在提到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時表示，
「《基本法》在1990年通過時候，第四十五條已列明
由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
官候選人。（其中）寫明委員會提名，而非委員會
成員提名，故此由1990年到現在說法是一致」。
她承認，民主程序是普選行政長官兩個需要解決

的問題之一，「我希望不是有排拗，而是希望有一
很透徹的諮詢」，故大家集中討論「哪個方案市民
比較趨向，或者比較可行，符合《基本法》，建設
性會比較大」。

港無法解釋 釋法是最終答案
被問到最終會否需要以人大釋法解決這個問題，

譚惠珠指出，本港為了政改，過了一關又一關，大
家不應這麼悲觀，而國家有許多事情要做，人大常
委會也是很忙，他們是盡量不想為本港釋法的，
「我也希望盡量不要釋法⋯⋯我可以肯定地說，沒
有人會很開心見到釋法，連中央在內」，但倘《基
本法》條文方面有問題，或有些問題是本港自己解
釋不了的，最終的答案肯定是釋法。

前提是共識 要滿足四十五條

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
指，普選行政長官的兩個前提得不到本港社會多數
人的認同，就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有反對派中人
就質疑，中央不想展開普選行政長官的諮詢。譚惠
珠反駁，喬曉陽使用的是「不宜」而非「不准」，
而在他的3個「堅持」中，第一個就是堅持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反映中央並非不希望諮詢。
她續說，喬曉陽的講話的趨向，是極力實行諮詢

的，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普選行政長官是要跟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程序，才能滿足憲制安排
上的要求，「我自己看他（喬曉陽）的文章，不是
說不會諮詢，而是說不如我們先講清楚條件是甚
麼，大家有個共識」。
譚惠珠坦言，在本港，共識比較難尋，但倘有比

較多的人認識到或接受到有個基本要求要符合，就
可以在這樣情況下去進行諮詢。她希望，香港社會
能了解情況，未來一方面通過辯論，一方面通過教
育，一方面也是取捨的過程，自己對此很樂觀，
「我是很相信中央是希望我們做到普選的⋯⋯我是
很有信心做得成的」。

香港文匯報訊 反對派
聲言要求特首愛國愛
港，以及提名委員會的
整體提名，違反了《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行政會議召集人
林煥光(見圖)昨日在一公
開活動上表示，聯合國
相關國際公約的普選條
文，只是參考準則，需

要配合有關國家或地區的憲法及法律，在香港則要因
應《基本法》，落實政改。

《公約》列普世準則僅供參考

林煥光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被問及近日有關《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討論時說：「每一個國家
或地區很可能在參考準則之後，都要通過其自己的憲
法，來將其自己本身的政治或選舉的政治去落實，若
將這個情況放在香港，我們需要在這些普世準則情況
下，都要因應我們的《基本法》，去落實未來下一步
的政治改革的推展。」
他又說，普選是一個複雜、具重大爭議及絕不容易

落實的議題，而普選「五步曲」的第一步，應先由政
府開展，拿出方案，希望未來諮詢是真誠開放、兼
聽，準則要開放及公平，而在諮詢開始前，各方各
界，包括中央都可提出意見，在討論過程中，一定程
度的妥協是必然，倘未能達成共識，本港政制將無法
行前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提出所謂「佔領中環」的港大
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聲稱要透過「網上全民投票」，找出一個
「1萬人支持的政改方案」，作為反對派的「終極方案」。在網上討
論區，大批市民留言批評，戴耀廷「當香港市民是白痴」，指
「網投」僅動員1萬人，就聲稱已經代表了全港700萬市民，是試
圖以激烈行動來騎劫民意，稱「戴耀廷不代表我」。
在「香港討論區」，網民「sudoku120」留言道：「請不要⋯⋯

不要⋯⋯當香港市民白痴，企圖利用所謂爭取普選五步曲去騎劫
民意！戴耀廷『佔領中環』所謂五部曲重要的第一步是『網上全
民投票』，所謂『網上全民投票』是否要如戴耀廷所倡言，需要
遵照以『國際社會的標準』，即人人有投票權，還要起碼要有超
過全港700萬市民的一半人投了票，其中過半數的人贊成，才能
有認受性？但戴耀廷有把握能動員到350萬以上的市民出來投
票，並有超過180萬人支持『由萬人討論制定的政改方案』嗎？」

揶揄「所有暴力都自稱公義」
「東方紅」則批評戴耀廷等反對派中人「講一套做一套」：

「（反對派）一向都思覺失調⋯⋯噚日仲話，中央要尊重《基本
法》，唔能夠響《基本法》框架上面再自行加㝚上去，話鋒一
轉，就變㜴香港市民要求好低，只係要求中央在特首選舉上，要
在《基本法》框架同按國際做法進行。呢頭話人設限加㝚，呢頭
自己又加㜴個按國際做法在《基本法》之上，分明思覺失調，成
日以為自己叻過人，查實只係垃圾。」
就戴耀廷日前在一個電台節目上向多名「90後」青年推銷其計

劃時，聲稱「有法必依」只是「低層次的法治」，堅稱要透過
「佔中」這不合法的運動，去改變「法律的不公義」，亦被網民
「鬧爆」。「123people」揶揄道：「所有暴力都自稱公義，所有抗
爭都自稱高層次。」「halltone」也諷刺道：「學者真係勁，原來
犯法係高層次㝚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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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各界均指，「不接受對抗者當特首」是中央底線。圖為「愛港之聲」及「愛護香港力量」成員遊行支持喬

曉陽稱特首要愛國愛港的言論。 資料圖片

■劉兆佳分析，從中央角度看，本港

普選是否符合西方標準並非大問題，

最關鍵的是能否配合「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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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日前在無㡊電視節目《新聞透
視》中表示，喬曉陽早前與建制派議員座談

時，所表達的普選行政長官的框架，是《基本法》的
框架，不是他個人制定的框架，是《基本法》制定出
來的，大家都要按照《基本法》裡既有框架來進行。

譚耀宗：反對派亦須守《基本法》

他指，目前反對派的不信任、充滿疑慮的心態是很
濃烈的，並不是一兩句說話可以解釋到，但大家都要
遵守的，就是《基本法》，「你是否首先要嚴格按照
《基本法》辦事，你就要看看條文，是怎樣的寫法
⋯⋯不是說你主觀認為，我們要參考國際標準，因為
已經有條文在那裡，是本『小憲法』」。

劉兆佳：中央主動表立場 消除幻想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前中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在同
一節目中指出，反對派將整個選舉的制定「抽離來
講」，完全是從西方民主準則去看是否符合民主標
準，而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本港普選是否符合西方
標準並非大問題，最關鍵的是本港選舉制度能否配合
「一國兩制」的實施。他坦言，特區政府目前形勢比
較弱，尤其反對派試圖利用民眾對特區政府的不滿，
去推動他們自己的政改方案，故單由特區政府去主導
局面是相當困難，而從中央角度看，與其如此，不如
由自己主動出來講清楚立場，讓各方面不要有幻想。
他續說，反對派和中央政府都準備打場硬仗，問題

是香港人願意站在哪邊，倘走溫和務實路線，有機會
令爭鬥沒有那麼激烈，如果是分裂為兩派，一派支持
中央，一派支持反對派，可預期未來一兩年的爭鬥會
相當激烈，「反對派和中央的橋樑是民意，將來怎麼

走，就要看香港人的立場和觀點」。

葉國謙：鄧小平當年已提三要求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出席香港電台
節目《城市論壇》時稱，在上世紀80年代，已故國家
領導人鄧小平已清楚提出愛國愛港的要求，並提出三
點要求，「『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為中央所信
任，及為港人所擁護』，講得好清楚，並非將近討論
政改（中央政府）突然附加的⋯⋯喬曉陽只是重申中
央對現時政治制度改革的中央底線」。
他強調：「愛國愛港，簡單來說就是不對抗中央，

身為行政長官，倘若對抗中央，執行任務或工作時，
不單代表一部分人，要代表全香港、代表全香港利
益，代表各方各面的人，包括反對與支持的人。若
（特首）對抗中央，如何管治好香港，怎能在『一國
兩制』下管治（香港）？」
葉國謙補充，一國兩制是要雙方尊重，「大家不希

望北京（中央政府）對香港整個現行制度指手劃腳，
相信大家都不想，北京領導人對香港採取審慎態度，
好多事讓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點好清
楚。不過，香港人不斷挑戰內地整體制度亦是問題，
你可以批評，但不能夠（要求）『結束一黨專政』
等，強加『三權分立』等亦不應該，要明白河水不犯
井水的道理」。
他並希望，本港社會能夠就特首普選達成共識，這

總比原地踏步好：「2017年（特首普選）大家可達成
協議，有一個政改方案，一定好過2012年行政長官選
舉的選舉辦法，因為香港人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若
有人用其他方式，用所謂『不公道、假普選』來推倒
2017年（特首）普選，我會感到遺憾。」

珠姐：按《基本法》討論「民主程序」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

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

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

生的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